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10）

行次 项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1 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2+3+4+5+6+7+8+9+10）   
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   
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   
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收入   
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收入   
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收入   
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   
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收入   
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收入   

10 （九）其他   
11 二、视同销售（营业）成本（12+13+14+15+16+17+18+19+20）   
1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   
1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   
1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成本   
1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成本   
1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成本   
1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成本   
1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成本   
1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成本   
20 （九）其他   
21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2-26）   
22 （一）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4-25）   
23 1.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  *
24 2.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5 3.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26 （二）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8-29）   
27 1.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  *
28 2.转回的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9 3.转回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1 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2+3+4+5+6+7+8+9+10）   
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   
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   
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收入   
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收入   
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收入   
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   
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收入   
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收入   

10 （九）其他   
11 二、视同销售（营业）成本（12+13+14+15+16+17+18+19+20）   
1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   
1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   
1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成本   
1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成本   
1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成本   
1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成本   
1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成本   
1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成本   
20 （九）其他   
21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2-26）   
22 （一）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4-25）   
23 1.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  *
24 2.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5 3.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26 （二）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8-29）   
27 1.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  *
28 2.转回的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9 3.转回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第11行“二、视同销售成本”：填报会
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
为应税收入对应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
本行为第12行至第20行小计数。第1列
“税收金额”填报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
销售成本金额；将第1列税收金额以负
数形式填报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

第21行“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
计算的纳税调整额”：填报房地产企业
发生销售未完工产品、未完工产品结转
完工产品业务，按照税收规定计算的特
定业务的纳税调整额。第1列“税收金
额”填报第22行第1列减去第26行第1列
的余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
第1列“税收金额”。

第1行“一、视同销售收入”：填报会计
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
为应税收入的金额，本行为第2行至第
10行小计数。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
税收确认的应税收入金额；第2列“纳税
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同销
售（营业）收入”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收入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收入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收入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收入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收入

（九）其他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
次 项目

税收金
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1 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2+3+4+5+6+7+8+9+10）   
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   
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   
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收入   
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收入   
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收入   
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   
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收入   
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收入   

10 （九）其他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税收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
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
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另有规定的除外。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二、
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
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一）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二）用于交际应酬；（三）用
于职工奖励或福利；（四）用于股息分配；（五）用于对外捐赠；（六）其他改变资产所
有权属的用途。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0号）
二、企业移送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企业发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另有规定外,应按照被移
送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

第2行“（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会计处理不
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税收确认的应税收入
金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3行“（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市场推广、广告、
样品、集资、销售等，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
第2行。

第4行“（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交际应酬，会计处理不
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第5行“（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企业外购资产或服务不以销售为目
的，用于替代职工福利费用支出，且购置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处置的，以公允价值确定视同销售收
入。填列方法同第2行。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

第6行“（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股息分配，会计处理不
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第7行“（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对外捐赠或赞助，会计
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第8行“（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对外投资，会计处
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第9行“（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收入”：填报发生对外提供劳务，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而
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第10行“（九）其他”：填报发生除上述列举情形外，会计处理不作为销售收入核算，而税收规定
确认为应税收入的金额。填列方法同第2行。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
同销售（营业）

成本”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成本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成本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成本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成本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成本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成本

（九）其他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
次 项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11 二、视同销售（营业）成本（12+13+14+15+16+17+18+19+20）   
12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   
1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   
14 （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成本   
15 （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成本   
16 （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成本   
17 （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成本   
18 （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成本   
19 （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成本   
20 （九）其他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同销售（营业）成本”

第12行“（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会计处理不
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所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第1列
“税收金额”填报予以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将第1列税收金额以负数形式填报第2列“纳税调
整金额”

第13行“（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市场推广、广告、
样品、集资、销售等，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
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第14行“（三）用于交际应酬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交际应酬，会计处理不
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
方法同第12行。

第15行“（四）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
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1行“一、视同销售（营业）成本”

第16行“（五）用于股息分配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股息分配，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
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第17行“（六）用于对外捐赠视同销售成本”：填报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对外捐赠或赞助，会计处理不确认
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第18行“（七）用于对外投资项目视同销售成本”：填报会计处理发生将货物、财产用于对外投资，会计处理
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的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
12行。

第19行“（八）提供劳务视同销售成本”：填报会计处理发生对外提供劳务，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
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其对应的应予以税前扣除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第20行“（九）其他”：填报发生除上述列举情形外，会计处理不确认销售收入，税收规定确认为应税收入的
同时，予以税前扣除视同销售成本金额。填列方法同第12行。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填报如下：

同时数据过渡到A105000表中

行次 项 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1 一、视同销售（营业）收入（2+3+4+5+6+7+8+9+10）

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收入 100,000 100,000

11 二、视同销售（营业）成本（12+13+14+15+16+17+18+19+20）

13 （二）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视同销售成本 60,000 -60,000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21行“三、房
地产开发企业特
定业务计算的纳

税调整额”

（一）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特定
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

（二）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
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

1.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

2.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3.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1.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

A105010 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

1 2
21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2-26）   
22 （一）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4-25）   
23 1.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  *
24 2.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5 3.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26 （二）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28-29）   
27 1.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  *
28 2.转回的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29 3.转回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2.转回的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

3.转回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国税发〔2009〕31号）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五条 开发产品销售收入的范围为销售开发产品过程中取得的全部价款，包括现金、现金等
价物及其他经济利益。企业代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费用和附加等，凡纳
入开发产品价内或由企业开具发票的，应按规定全部确认为销售收入；未纳入开发产品价内
并由企业之外的其他收取部门、单位开具发票的，可作为代收代缴款项进行管理。
第九条 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收入，应先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季（或月）计算出预
计毛利额，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开发产品完工后，企业应及时结算其计税成本并计算此
前销售收入的实际毛利额，同时将其实际毛利额与其对应的预计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
年度企业本项目与其他项目合并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
在年度纳税申报时，企业须出具对该项开发产品实际毛利额与预计毛利额之间差异调整情况
的报告以及税务机关需要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十一条 企业在进行成本、费用的核算与扣除时，必须按规定区分期间费用和开发产品计税
成本、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与未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
第十二条 企业发生的期间费用、已销开发产品计税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准予
当期按规定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
（国税发〔2009〕31号）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22行“（一）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填报房地产企业销
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销售收入，按税收规定计算的纳税调整额。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第24行
第1列减去第25行第1列的余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3行“1.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工开
发产品，会计核算未进行收入确认的销售收入金额。

第24行“2.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房地产企业销售未完
工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按税收规定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金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
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5行“3.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房地产企业
销售未完工产品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且在会计核算中未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1行“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第26行“（二）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填报房地
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按税收规定计算的纳税调整额。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第
28行第1列减去第29行第1列的余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7行“1.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房地
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品，此前年度已按预计毛利额征收所得税，本年度结转为完工产品，
会计上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当年会计核算确认的销售收入金额。

第28行“2.转回的销售未完工产品预计毛利额”：第1列“税收金额”填报房地产企业销
售的未完工产品，此前年度已按预计毛利额征收所得税，本年结转完工产品，会计核算确
认为销售收入，转回原按税收规定预计计税毛利率计算的金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
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9行“3.转回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填报房地产企业销售的未完工产
品结转完工产品后，会计核算确认为销售收入，同时将对应实际发生的税金及附加、土地
增值税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第2列“纳税调整金额”等于第1列“税收金额”。

第21行“三、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计算的纳税调整额”



2.2 表内、表间关系

1.第1行＝第2+3+…+10行。

2.第11行＝第12+13+…+20行。

3.第21行＝第22-26行。

4.第22行＝第24-25行。

5.第26行＝第28-29行。

（一）表内关系 （二）表间关系

1.第1行第1列＝表A105000第2行第2列。

2.第1行第2列＝表A105000第2行第3列。

3.第11行第1列＝表A105000第13行第2列。

4.第11行第2列的绝对值＝表A105000第13行第4列。

5.第21行第1列＝表A105000第40行第2列。

6.若第21行第2列≥0，第21行第2列=表A105000第40行第3列；若第

21行第2列＜0，第21行第2列的绝对值＝表A105000第40行第4列。


